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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言 

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B-14 地块位于唐山市路南区燕新路以东、

艺文道以南、达湖路以西、文达街以北（B-06西侧），地块面积为 32330.52㎡

（约合 48.50 亩）。该场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[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]和商

业服务业设施用地[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（B9）]。 

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项目组，对该地块进行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及

人员访谈工作，并对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，形成该地块调查的调查方案，经现场

采样、样品检测、数据分析等工作，在此基础上，编制《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

三剩余地块 B-14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

2.概述 

2.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

本地块调查的目的是： 

（1）通过对地块进行污染状况调查，识别潜在污染区域 

（2）为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 

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针对性原则 

（2） 规范性原则 

（3）可操作性原则 

2.2 调查范围 

本次调查范围为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B-14 地块，该地块位于

唐山市路南区燕新路以东、艺文道以南、达湖路以西、文达街以北（B-06西侧），

地块调查面积为 32330.52 ㎡（约合 48.50 亩）。 

2.4 调查方法 

2.4.1技术路线 

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25.1-2019），本次调查工

作的主要技术路线为：资料收集与分析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、初步采样分析工

作计划的制订、现场采样、数据评估与分析，并依据分析结果明确是否需要开展

http://www.mee.gov.cn/ywgz/fgbz/bz/bzwb/jcffbz/201912/t20191224_749894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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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采样分析。 

2.4.2工作内容 

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： 

（1）污染识别 

（2）取样监测 

（3）结果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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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地块概况 

3.1 区域环境状况 

3.1.1地理位置 

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B-14地块，位于唐山市路南区 

3.1.2地形地貌 

本地块所处地貌单元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行政范围，唐山地势北高南低，

为北山南海中部平原，全市总面积 13472km2。 

3.1.3气候气象 

工作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

3.1.4地表水系 

本地块附近的地表水体主要为环城水系。 

3.1.5工程地质条件 

场地地层主要为第四纪冲洪积形成的冲、洪积物 

3.1.6水文地质条件 

根据《唐山市市区第四系浅层水 2015 年年末水位埋深及标高等值线图（1：

50000）》得知地块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北向西南流 

3.2 敏感目标 

表 3-3  地块敏感目标关系表 

序号 名  称 位置关系 距离（m） 

1 郑各庄 北 300 

2 唐山市第九中学 东北 960 

3 环城水系 西 300 

4 赵各庄 西 340 

5 铁艾庄村 南 10 

6 新袁庄村 东南 370 

7 唐山市路南区南湖第一幼儿园 西南 611 

8 新艾庄村 东 758 

9 南湖公园 东南 940 

https://ditu.so.com/?k=%E5%8C%97%E5%B1%B1%E5%8D%97%E6%B5%B7&src=wenda_addr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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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地块的使用历史和现状 

3.3.1地块历史 

地块的利用历史主要通过卫星影像、相关资料、实地调查，并辅助人员访谈、

网上查询等方法获取。经过卫星历史影像查询和人员访谈，确定该地块 2002 年

至 2012 年为场地为居民区，2012年开始闲置至今。因卫星历史影像只能追溯至

2002年，经过现场人员访谈表得知，地块在上世纪 90年代仍为农村居民区，铁

艾庄村部分区域 2012 年拆除。历史上无生产企业。 

3.3.2地块现状 

根据 2020 年 10 月卫星历史影像、以及 2021 年 1 月 14 日现场人员踏勘等

渠道（现场踏勘结果与卫星影像图基本一致）， 

3.3.3地块利用规划 

根据《唐山市城乡规划条例》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项目方案进行公

示。规定本地块用于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（B-14地块），总面积为

32330.52m2，用地性质为为居住用地[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]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

地[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（B9）]，用于建设社会福利设施、医疗卫生设施、市政设

施，垃圾转运站。 

3.3.4地下水利用规划 

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B-14地块周边无水源地。 

3.4 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和现状 

本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土地利用历史及变迁卫星影像图如下： 

（1）历史影像追溯至 2002年，本地块大部分为村庄，少部分为农用地，  

（2）根据 2009 年卫星影像显示，本地块与 2002 年卫星影像显示相同，大

部分为村庄，少部分为农用地，  

（3）根据 2013 年卫星影像显示，本地块与 2009 年卫星影像显示不同，地

块已经整体拆除，为闲置地块。 

（4）根据 2017 年卫星影像显示，本地块与 2013 年卫星影像显示不同，地

块南侧铁艾庄村和新袁庄村已经平改建成，北侧郑各庄村东部区域已经有部分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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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完成，地块周边其他区域未出现明显变化。 

（5）根据 2019年历史卫星影像显示本地块没有明显变化。地块北侧郑各庄

村已经整体平改完成，地块周边其他区域未出现明显变化。 

（6）根据 2020 年历史卫星影像显示与 2019 年卫星影像相同，区域未出现

变化。 

5.现场采样和质量控制 

5.1 土壤采样方案 

5.1.1布设原则与方法 

（1）布点依据 

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9）、《土壤环境

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66-2004）、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

导则》（HJ 25.2-2019）等 

（2）布点原则 

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（环境保护部 2017 年第 72号）

对于监测采样点位的布设要求：初步调查阶段，地块面积≤5000m2，土壤采样点

位数不少于 3个；地块面积＞5000m
2
，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个 

（3）采样深度确定原则 

本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，一少部分区域为耕地，按照当地的耕种习惯，

耕地扰动土层的深度一般不超过 30cm。 

5.4 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 

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分现场采样、样品流转和实验室分析的质量控

制三个部分。 

6.结果和评价 

6.2 分析检测结果 

本地块共采集土壤原状样品 12组，平行样品 2组，合计 14组，检测项目为

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基

本项 45 项+pH1 项+六六六总量+滴滴涕总量。土壤检出物质检测数据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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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结果分析和评价 

土壤检测结果评价： 

重金属（砷、镉、铜、铅、汞、镍、六价铬）：地块所有样品重金属均有检

出;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价铬。 

挥发性有机物：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。 

半挥发性有机物：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。 

六六六总量、滴滴涕总量均未检出。 

根据调查结果，本次检出的物质均未超出筛选值，可认定场地地块不属于污

染地块。其中场地特征污染物的检出结果及检出位置汇总见表 6-4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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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结论和建议 

7.1 结论 

1、重金属（砷、镉、铜、铅、汞、镍、六价铬）：地块所有样品重金属均有

检出，所有检测数值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

行）》GB36600-2018 中第一类用地标准，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价铬。挥发性

有机物：均未检出，半挥发性有机物：均未检出，六六六总量、滴滴涕总量均未

检出。 

2、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土壤环境质量达到第一类建设用地标准，可作

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。 

7.2 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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